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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509）

內幕消息

瑞昌法院拍賣江西公司資產

本公告乃由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
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3月24日的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、本公司日期
為2023年8月31日的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的中期報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2月8日
的公告之有關披露。除非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
涵義。

原訂於2023年12月15日拍賣江西公司資產已撤銷，並已於2024年2月19日安排拍賣，但
當天拍賣為流拍。

並獲安排於2024年2月27日及2024年3月4日分別舉行第二次拍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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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如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的中期報告內披露，為維持肥料生產的流動資金及最小化市
場波動產生的風險，本集團調整並壓縮了肥料生產規模，江西公司的產能已持續處於
閑置狀態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江西公司資產尚未進行拍賣。目前，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仍正常進行，
上述事宜並未對本集團的其他業務營運產生重大影響。本公司將適時就拍賣江西公司
資產的情況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，若並無徵集到意向受讓方，則江西公司資產可能

無法成功出售。本公司將適時刊發公告以更新拍賣的狀況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池靜超

香港，2024年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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